
 
 

证券代码：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07-032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07 年 8 月 13 日以亲自送达及电讯方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上午九点在南京华电路 1号华东科技办公大楼 200 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

由董事长赵竟成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人，独立

董事张银涛先生因出差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律师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修改企业会计政策议案》 

根据财政部第 33 号令和财会（2006）3 号文《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规定，公司自 2007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的

企业会计准则。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将会将现行

政策下对子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变更为采用成本法核算。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公司将自 2007

年 1 月 1日起将持有的已出租的建筑物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科目，并按成本模式进

行确认和计量。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职工福利费不再按工

资的一定比例计提，改按实际发生数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公司所得税的会计处

理将由原来的应付税款法变更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 

（5）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公司将现行会

计政策下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少数股东权益单独列示，变更为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股东权益项目下以“少数股东权益”项目列示。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0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200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议案》 

公司现行《董事会议事规则》制定于 2000 年，随着新《公司法》、《证券法》

的颁布实施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进一步修改，其与新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

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的出入，为规范本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

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决定将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修改主要涉及内容概况如下： 

对董事会下属机构设置的要求；董事会成员数量；董事会定期和临时会议的

界定；召开会议通知的发出方式、会议通知内容、会议变更，会议提案，会议的

出席和委托以及会议的召开、表决等要求进行了修改。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改议案》 

根据证监公司字[2006]92 号文中“七、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遏制“前清后

欠”问题的产生”具体要求，现对本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将原《章程》中第四章股东和股东大会中的第一节股东中增加如下条款： 

“第四十条：制止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若发现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时，应立即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本

公司股权，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权偿还侵占资产。”原《章程》中

第四十条变更为第四十一条，其余条款依次递延。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修改议案》 

根据江苏证监局的有关要求，对本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如下修改： 

将原制度中“第二条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中的第 2条 公司应当及时、公平

的披露所有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并将公

告和相关备查文件在第一时间报送深交所，同时将深交所准予披露的信息公告文



 
 

稿和相关文件报送江苏省证监局并置备于本公司住所，供社会公众查阅。” 

修改为“公司应当及时、公平的披露所有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并将公告和相关备查文件在第一时间报送深交所，同

时将深交所准予披露的信息公告文稿和相关文件披露后二日内报送江苏省证监

局并置备于本公司住所，供社会公众查阅。” 

其他内容不变。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华天智电子有限公司与华利佳电工照明有限公司合并

的议案 

本公司为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光源产业链，进一步整合光源业务，公司决定

华利佳电工照明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华天智电子有限公司，合并后公司名称为华利

佳电工照明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4950 万元，经营范围：照明电器、电子产

品、其他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玻璃、光源玻璃制造、销售；相关技术服务；照明

工程设计、安装；本企业自产产品出口及本企业生产用原辅材料进口。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